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直属党支部落实 

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工作，落实党

管意识形态原则，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

明确我系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切

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维护我系政治安全，根

据《中山大学落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文件

精神，结合我系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原则 

（一）意识形态工作是我系直属党支部的一项极端重要

的工作，贯彻预防为主、分工负责、突出重点、保障安全的

方针，坚持“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 

（二）我系直属党支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学校党委

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系领导班子对我系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工作负主

体责任。直属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领导我系意识形

态和政治安全工作。按照“党政同责"原则，系主任对我系意

识形态工作负重要责任。系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



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业务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 

（四）系直属党支部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工作作为党

建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

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和考核内容。 

、组织架构 

成立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工作

领导小组，坚持在学校党委及直属支部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

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工作，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

坚决抵制敌对势力渗透，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直属支

部书记、系主任任组长，直属支部副书记任副组长，党政办

公室主任、党务与人事秘书为组员。 

、工作职责及责任分工 

直属党支部严格执行学校制定的各项意识形态和政治

安全工作管理制度，负责抓好我系师生的教育、管理和培训，

切实把好第一道关口、加强第一线管理。 

1. 加强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的监管工作 

对于在我系场地举办的讲座、论坛活动以及以学校名义

在校外进行的学术活动，一律要实行审批程序，审批材料存

档备查。实行“一会一报”制度，重点加强宗教、政治哲学

类讲座论坛的管理。讲座邀请人须填写《哲学系（珠海）讲

座申报表》，并签名承诺。对于可以举办的论坛讲座活动，加

强跟踪过程监管。加强我系会议室等场所的管理，建立使用



审批管理制度，防止出现未经审批举办报告、讲座论坛等活

动的情况。 

2. 加强涉外合作交流项目管理工作 

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加强涉外合作交流项目的监管工作，

凡涉外的合作项目，包括接受境外资金资助、举办会议及交

流活动等，都须履行审批程序。重点对经费来源、资助方资

金筹措渠道及所涉机构或人员背景情况进行了解，特别是宗

教、政治哲学类项目要从严把关。加强对项目的过程管理，

把握好交往的分寸及尺度，把握好合作成果的使用。 

3. 加强教师管理工作 

直属党支部承担选聘人员的政治把关责任。明确选聘标

准，加强外籍教师进校的前期把关力度，特别是加强有宗教

背景外籍教师聘用把关。加强教师考核中的政治立场考察，

将思想政治表现和课堂教学要求与职称评定、评优奖励等挂

钩。 

4. 加强教材选用管理及课堂教学管理工作 

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完善本单位西方原版教材准入审查

制度，重点避免宗教、政治哲学类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任课

教师现场发放可能涉及知识产权或意识形态问题的材料。完

善临时聘请校外教师授课的相关制度。完善课室使用管理制

度，对课室借用申请进行严格把关。 

5. 加强学生社团管理工作 

加强对本系学生社团的监督管理责任。加强对辅导员管

理能力的培训，提升我系辅导员管理本系社团和担任校级社



团指导老师的能力。加强对学生干部日常安全意识和思想政

治觉悟的培训，提升我系学生干部的安全意识，防止社团活

动违法违规。 

6. 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 

深入了解并掌握师生思想状况，每学期至少一次在系党

政联席会上听取系学生工作情况汇报，特别是特殊群体学生

的情况。注重从优秀青年师生、海外引进教师和学术骨干中

发展党员。加强对选送境外高校“交换生"和访问学者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关注学生导师（班主任）和学生辅导员队伍

建设。加强对新媒体网络平台的利用和引导，进一步弘扬主

旋律，营造客观、理性的校园舆论环境。规范师生接受国外

媒体采访，从严管控师生参加外国驻华使领馆和境外非政府

组织的活动。坚持教育和宗教相分离原则，加强抵御和防范

宗教渗透，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发展信徒，严禁在学校设

立宗教活动场所、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散

发宗教类出版物及宣传品 

四、工作要求 

1. 坚持“内紧外松、内外有别"的工作原则组织实施意

识形态工作，做好意识形态保密工作。 

2. 系直属支部委员会每年至少两次专题研究意识形态

工作,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对倾向性苗头性问

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作出工作安排，维护意识形态安

全。 



系直属支部班子成员须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

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 

3.建立重点问题备案记录和工作台账，把意识形态和

政治安全工作重点逐一细化分解，层层分解任务，明确具

体整改措施、牵头领导、责任单位、工作时限，确保工作

落到实处。 

4.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细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

作流程，系行政人员密切配合、协同应对，及时处置各种

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的突发性事件。及时报告有关信

息，防止因突发事件紧急信息迟滞，导致应对措施不妥，

处置失当。 

5.按照 “一岗双责、党政同责”的要求，落实意识形

态和政治安全工作责任。建立检查考核制度，把意识形态

和政治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内容，纳入教师队

伍教学管理评估体系。 

五、责任追究 

系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纪检

委员配合学校纪委追究其责任，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

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进行通报批评，给予组织处

理或纪律处分。 

1.对党中央或者上级党组织安排部署的重大宣传教育

任务、重大思想舆论斗争组织开展不力的； 

2.在处置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上，党政一把手没有站

在第一线、没有带头与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作斗争的； 



3.管辖范围内发生由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引发群体性事

件，应对不力、处置不当的； 

4.对我系发现的意识形态领域问题隐瞒不报、不予重视、

不予处置的； 

5.对所管理的党员干部和师生公开发表违背党章、党的

决定决议和政策的言论放任不管、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影响

的； 

6.管辖范围内的课堂教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

坛等有发表否定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言论，

造成严重影响的； 

7.管辖范围内编写的教材、公开发表的课题研究成果和

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文艺作品等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严重错误

导向的； 

8.丧失对管辖范围内报刊、网站等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

领导权和实际控制权，所属媒体出现严重错误导向的； 

9.管辖范围内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出现严重问题的； 

10.对我系举行的对外交流活动、学术交流合作等管理

不到位，出现严重政治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 

11.对我系外籍教师和海外引进人才考察审核不严、管

理不到位，出现严重意识形态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 

12.管辖范围内出现境外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各种

基金会等进行政治渗透活动，造成恶劣影响的； 

13.其他未能切实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实施责任追究应当实事求是，分清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

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追究集体责任时，领导班子

主要负责同志和直接分管的领导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

任，参与决策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对错误决

策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而没有被采纳的，不承担领导责任。错

误决策由领导干部个人决定或者批准的，追究该领导干部个

人的责任。 


